
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辽市监函〔2022〕4号

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征集 2022年度
辽宁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函

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、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各有关单

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，充分发挥标准化对经

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、引领性作用，进一步加快构建高质量发

展的地方标准体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地方标

准管理办法》《辽宁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辽宁省

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公开征集 2022年度辽宁省地方标准制修订

计划项目，具体如下。

一、制定范围

地方标准制定范围限定在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、风俗习惯等

需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统一的特殊技术要求。药品、医疗器械、

中药饮片、农药、兽药、饲料、一般性工业产品及其检验方法以

及有机、绿色、无公害农产品等不在地方标准制定范畴，食品安

全地方标准按《食品安全法》规定执行。原则上地方标准为推荐

性标准，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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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重点

重点围绕以下方面：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《“十四五”推

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规划》重点任务相关项目；

全省及各行业部门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提出的重点项目；省委、

省政府及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重点项目；国家、省相关

领域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意见、方案、规划中明确的重点项目；

其他具有先进性、科学性、操作性、适用性的项目。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农业农村领域。主要包括农业全产业链、高标准农

田建设、农产品品质提升、品种改良、安全高效生产、绿色养

殖、精深加工、贮运保鲜、设施农业、循环农业、生态农业、

智慧农业、特色农业、现代农业公共服务、乡村振兴、县域经

济、农村人居环境、农村公共服务、林草气象水利、城乡融合

发展等相关标准。

（二）工业领域。主要包括数字辽宁、智造强省、先进材

料、智能制造、石化、精细化工、钢铁、有色金属、菱镁、新

材料、航空装备、高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、能源装备、重

大成套装备、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装备、先进轨道交通装备、节

能与新能源汽车、氢能装备、信息技术、人工智能、集成电路、

可穿戴设备、车联网、物联网、区块链、工业互联网、未来产

业、企业信用、金融安全、IPv6、互联网+、智能+、5G+、北斗

+、卫生健康、节能环保、碳达峰碳中和、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、

城市更新、建筑交通、军民融合等相关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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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服务业领域。主要包括高技术服务业、现代金融、

现代物流、电子商务、会展经济、冰雪经济、社区服务、托育

服务、家政服务、养老服务、旅游业等相关标准。

（四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。主要包括劳动就业创业、

社会保险、公共教育文化体育、公共安全、营商环境、数字政

府、智慧政务、智慧医疗、乡村治理、食品生产经营管理、产

品质量、特种设备、应急管理等相关标准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省级相关专业标准化技

术委员会开展本行业、本领域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的收集和遴选

工作。没有相关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,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自行

组织进行项目收集和遴选工作。鼓励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地方标

准项目建议。鼓励科研机构与行业学协会、龙头企业等共同研制

起草标准。

（二）为推动标准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，提高地方标准质量

水平，鼓励将专利等科技创新成果融入标准，鼓励已列入各级科

技部门科技计划的项目积极申报地方标准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由标准归口管理部门填写《辽宁省地方标准

项目申请书》（附件 1）和《2022 年度辽宁省地方标准项目申请汇

总表》（附件 2）。申报项目超过 2 项的，须根据轻重缓急等实际

情况自行排序。修订项目完成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12 个月，制定项

目完成时限不超过 18 个月。标准归口管理部门为省有关行政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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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。

（四）项目申报采取网上申报方式，请各归口管理部门于 3

月 31 日前将建议书和汇总表提交到辽宁省地方标准管理平台

（http://218.60.151.239:8081/Login.aspx）。用户名为各单位

全称,忘记初始密码的请咨询管理平台负责人。

省局标准处联系人：肖卓 024-96315-1-3502

项目初审负责人: 佟宜沅 024-23920779

管理平台负责人：薛志文 024-23897895

附件：1.2021年度辽宁省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

2.2021 年度辽宁省地方标准项目建议汇总表

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2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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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辽宁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请书
标准名称

制定或修订 □制定□修订 修订标准编号

所属领域（单选）
□工业□农业□服务业

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
强制或推荐 □强制 □推荐

行业分类（单选）

□农业□林业□装备制造 □石油化工 □冶金 □环保 □信息化

□建筑工程□水利□交通 □物流 □新材料 □节能 □特种资源

□军民融合□卫生□公共安全 □服务业（服务提供者为企事业单位、

社会组织）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（政府和公益性事业单位）□其他

起草单位

起草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

计划起始年 年 月 完成年限 年 月

适用范围

必要性和可行性，

要解决的主要问

题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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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技术内容（标

准主要结构构架、

主要技术要求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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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技术内容（标

准主要结构构架、

主要技术要求等）

同现有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、地方标

准的协调性和一

致性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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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期作用和效益

拟作为强制性标

准须说明理由

是否列入科技部

门科技计划、是否

包含专利

（详细说明并附证明文件）

备注

主要起草单位意见
省级对口标委会意见

无对口标委会暂不填写
归口管理部门意见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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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2年辽宁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请汇总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起草单位
省级对口标委会

没有不填写
归口管理部门 强制 推荐 制定 修订 计划起止时间

归口管理部门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（移动电话）：


